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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

枣卫办字〔2017〕191号

枣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关于评选 2016年度卫生计生监督执法

办案能手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卫生计生局，市卫生计生监督局：

为全面落实国家、省市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，进一步提升我

市卫生计生监督员能力和素质，调动广大卫生计生监督员工作积

极性和主动性，促进爱岗敬业、依法监督、严格执法，提高监督

执法办案质量和水平，推进卫生计生行业依法治理，经研究，确

定在全市开展 2016 年度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办案能手评选活动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内容

由各区（市）按照评选办法（附件 1）和数量（附件 2）推

选“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办案能手”，从中择优评选枣庄市

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办案标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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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参评对象

全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人员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认真学习贯彻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模范遵守国家

的法律法规，恪守职业道德,依法行政,清正廉洁，公道正派。

（二）熟练掌握卫生计生相关法律，办案水平较高，综合业

务素质优秀。

（三）年度（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）承办

结案的一般程序案件 4 件以上，案件须已录入卫生计生监督信息

报告系统。

（四）案件质量优秀，无行政败诉或被复议撤销的案件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条件，认真推选。各区（市）卫生计生局、市卫

生计生监督局要严格按照评选数额、条件及评选办法和程序进行

评选，坚持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公开透明的原则，严禁弄虚作

假、暗箱操作。各区（市）卫生计生局、市卫生计生监督局要对

推荐人选严格审核把关，确保把符合条件的优秀人选推荐出来。

对推荐人选不符合条件或弄虚作假的，取消评优资格。

（二）组织做好相关材料报送工作。主要包括以下材料：

1.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办案能手推荐表（附件3）。包

括个人基本情况、工作经历、主要事迹、奖惩情况、有无行政复

议和诉讼案件、单位意见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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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办案能手人选主办案件一览

表（附件 4）。应详细列明本年度内所办案件的案由、文号、立

案时间、结案时间以及处罚内容，是否获得国家、省、市表彰等

内容。

3.上述材料统一使用 A4 纸打印一式三份，并加盖推荐单位

公章，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前报送市卫生计生委法监科，电子

版材料同时报市卫生监督局邮箱：277109@163.com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各区（市）卫生计生局要

结合此次推选，选树各自的先进典型，大力弘扬办案能手的先进

事迹，大张旗鼓地予以表彰奖励，在评先树优时优先安排，推动

形成比、学、赶、超的热潮。要充分运用各种媒体和渠道，广泛

宣传卫生计生监督工作成绩和先进典型，为全市卫生计生监督工

作开展营造良好氛围。

联系人：王国柱 3151986 徐得彬 3698609

附件：1.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办案能手评选办法及程序

2.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办案能手名额分配表

3.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办案能手推荐表

4.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办案能手人选主办案件

一览表

枣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2017 年 11 月 7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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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办案能手
评选办法及程序

一、各区（市）、市卫生计生监督局推选

各区（市）、市卫生计生监督局依据卫生计生监督员数量，

按照 5%的比例，推选“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办案能手”。

办案数量超过 50 件的区（市）增加 2 个名额，监督员人均办案

数量超过 2 个的区（市）增加 1 个名额。各区（市）卫生计生局 、

市卫生计生监督局要按照评选条件和分配名额，坚持实事求是、

客观公正、公开透明的原则，组织推选工作。推荐人选经公示无

异议后，连同相关材料一起上报市卫生计生委法监科。

二、初步审核

市卫生计生委法监科组织人员对各区（市）、市卫生计生监

督局推荐人选依据评选条件，对照办案信息，进行初步审核。

三、评比计分

按照办案数量、案件的难易度两项各占50%的比例计算得分 ，

符合加分标准的另行加分。三项分数相加计算总得分，由高分到

低分依次排序，取前 5 名作为“全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办案标兵”

候选人。如果入选的最末一名出现相同分数时，由评审组投票决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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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办案数量计分标准。办案数量以办结案件数计分，每

办结 1 件一般程序案件得 10 分；每办结 1 件简易程序案件得 2

分。

（二）案件得难易度计分标准。案件的难易度分为 A、B、C

三类，每办结 1 件 A 类案件得 10 分，每办结 1 件 B 类案件得 6

分，每办结 1 件 C 类得 3 分。

A 类案件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 对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处罚没款总额为10000 元（含

10000 元）以上的案件。

2. 吊销相关许可证或执业证书的案件。

3. 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。

4. 查处案件案由为全市首创，对全市卫生计生行政执法具

有指导借鉴意义的案件。

B 类案件：凡不属于 A、C 类得其他案件。

C 类案件：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处3000 元以下（不含 3000

元）罚款的案件。

（三）加分项计分标准。若主办案件获得国家级部门表彰的

（评为优秀典型案例的），每件加20 分。获得省级表彰的（评

为优秀案卷的），一等奖每件加 10 分，二等奖每件加 6 分，三

等奖每件加 3 分。若主办案件获评市级优秀案例一等奖的每件加

6 分，二等奖每件加 3 分，三等奖每件加 2 分，每办理 1 件查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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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案由为全市首创的案件，另加 6 分。每一案件对应上述条件

就高加分，不重复加分。

（四）专家评审。由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协调工作领导小组

成员单位、监督执法专家等相关人员组成专家组，对评选出的全

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办案能手、全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办案标兵

进行评审、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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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办案能手
名额分配表

区（市） 名额数量 奖励名额 合计

滕州市 2 2 4

山亭区 1 0 1

薛城区 1 3 4

市中区 1 0 1

峄城区 1 0 1

台儿庄区 1 1 2

市卫生计生

监督局
2 0 2

总计 9 6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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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办案能手推荐表

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民族

学历/学位 所学专业 政治面貌

胸牌号
执法

证件号

从事监督

工作时间

工作单位

及职务/职

称

个

人

简

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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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
作

简

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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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

荐

单

位

意

见 (盖章） 年 月 日

区(市）

卫生

计生

行政

部门

审核

意见
(盖章） 年 月 日

市卫

生计

生委

审核

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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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枣庄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办案能手人选主办案件一览表

注：1、处罚案件为 2016 年 1月 1 日至 2016 年 12月 31 日承办结案的案件，包括一般程序案件和简易程序案件，一般程序案件 4

件以上。

2、处罚案件必须已录入卫生计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。

序

号
案件名称

案件文号（编

号）
立案时间 结案时间 处罚内容

程序（一般或

简易）
获奖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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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7 日印发

校对人：王国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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